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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宁波大学医学院委员会

宁波大学医学院
医党字〔2016〕5 号

宁波大学医学院第六轮岗位聘任机构设置

方案

为更好地做好学院第六轮岗位聘任工作，根据《宁波大

学关于第六轮岗位设置和聘任工作实施办法》（宁大政

〔2016〕36 号等系列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第六轮聘期目标任

务和聘期内对组织机构、基层学术组织的调整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基层学术组织设置

根据《宁波大学基层学术组织设置与岗位聘任的指导意

见》（宁大政〔2013〕33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设

置 4 个基层学术组织。

（一）基层学术组织名称（排名不分先后）

临床医学系/研究所

预防医学系/研究所

神经生物学与生理药理学研究所

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所

（二）基层学术组织的主要职责和权限

参照《宁波大学基层学术组织设置与岗位聘任的指导意

见》（宁大政〔2013〕33 号）执行。

二、学院机构设置与调整

（一）学科系设置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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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学科系

2.病理学与病原生物学学科系

3.生理学与药理学学科系

4.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科系

5.预防医学学科系

（二）实验室设置

1.中心实验室：包括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室、机

能实验室室、形态实验室、预防医学实验室。

2.实验动物中心。

3.现代医学模拟教学实验中心。

（三）办公室设置

1.党政办公室：包括行政、党务、人事、财务、后勤基

建、信息宣传（网站建设）、创安工作，协调各办公室等工

作。

2.教学办公室：包括本科生（全日制本专科生、留学生）

教学管理，外事，中港、中外合作办学等工作。

3.科研办公室：包括研究生教学工作（含在职研究生进

修班）、科研、学科建设、服务地方、图书资料和文印工作。

4.学生工作/研究生工作办公室：负责学生思想政治教

育、学生管理工作、团学工作和学生党建工作。

5.继续教育办公室：负责成人教育与远程教育的教学组

织与管理，负责开办各类培训项目。

另设实验室管理办公室，由中心实验室主任（副主任）

兼任办公室主任（副主任），负责全院所有实验室的协调管

理工作。

三、岗位设置

(一)基层学术组织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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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层学术组织名称 正职 岗位要求 副职 岗位要求

临床医学系/研究所 1 校设重点

A 岗

2 正高职称或

校设重点岗

预防医学系/研究所 1 校设重点

A 岗

2 正高职称或

校设重点岗

神经生物学与生理

药理学研究所

1 校设重点

A 岗

2 正高职称或

校设重点岗

生物化学与分子生

物学研究所

1 校设重点

A 岗

2 正高职称或

校设重点岗

（二）学科系、实验室、办公室负责人

部门名称 正职 岗位要求 副职 岗位要求

解剖学与组织胚

胎学学科系

1 名 正高职称

病理与病原生物

学学科系

1 名 正高职称

生理学与药理学

学科系

1 名 正高职称

生化与分子生物

学学科系

1 名 正高职称

预防医学学科系 1 名 正高职称 1 名 副高及以上职

称、中共党员

中心实验室/实验

室管理办公室

主任 1

名

副高及以上

职称

1 名 副高及以上职

称

实验动物中心 1 名 副高及以上

职称

1 名 中级及以上职

称

现代医学模拟教

学实验中心

1 名 由分管院领

导兼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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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政办公室 1 名 七级职员、

中共党员

教学办 1 名 七级职员或

副高职称

科研办 1 名 七级职员或

副高职称

学工办/研工办主

任

1 名 七级职员、

中共党员

继续教育办 1 名 七级职员、

中共党员

四、岗位要求和职责

（一）共性要求

1．政治立场坚定，具有科学发展观、大局意识、责任

意识和奉献精神，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，勇于承担工作

重任。

2．工作规范，注重公平、公正和民主作风建设，注重

团队协作，充分调动本部门职工积极性，提升领导及职工的

满意度。

3．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，做好院领导的参谋和助

手。

4．工作敬业，脚踏实地，具有开拓创新精神，管理规

范，追求卓越，不断创造本部门的工作实绩。

5．为人正直，以身作则，廉洁自律。

（二）具体职责

1．基层学术组织负责人

（1）负责制订本基层学术组织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

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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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组织本基层学术组织教师积极承担学院聘期目标

任务；组织带领所在基层学术组织教职工实施本学科的专业

建设、课程群、学位点、重点学科、研究基地等建设工作。

（3）做好本基层学术组织学术骨干、青年教师的培养

和引进，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；做好人才引进过

程中的面试考核，及引进后的聘期目标任务分配、培养考核

工作。

（4）组织本基层学术组织教职工开展科学研究和教学

研究，凝炼学科方向，形成特色。

（5）负责基层学术组织团队考核和对个人的考核工作。

（6）做好教学和科研领域意识形态的把控。

（7）完成学院交办的团队工作任务。

2 学科系负责人

学科系主任

（1）主持学科系日常工作。

（2）负责制订学科系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，并做

好学科系工作总结。

（3）组织学科系老师开展教学和科学研究，负责所在

学科的课程分配与安排、教学质量控制；组织开展有关专业、

课程、教材、实验室（实践基地）或竞赛基地的建设工作。

（4）做好学科系师资队伍建设，制订学科系人才引进

计划及积极物色适合本学科的高层次人才；做好引进人才的

面试考核工作；负责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，切实履行对青年

教师进行“传帮带”，尽快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水平；

负责学科系教师及实验技术人员的考勤工作。

（5）做好学科系的团队凝聚力和执行力建设，充分调

动学科系内部人员的工作积极性。建立学科系议事制度和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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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制度，每月至少组织 1 次例会；合理分配学科系的各类资

源，组织学科系人员参与团队建设，建立利益共享分配机制。

（6）负责管理本学科系的相关经费，并严格按学校财

务规定和学院要求，从有利于课程建设、实验室建设和学科

系公益工作的角度出发，有效使用经费。

（7）做好本学科系的安全稳定工作，包括实验室安全

管理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把控等。

（8）负责本学科系的环境卫生管理和节能工作。

（9）管理好本学科系的国有资产和公共资源。

（10）带领学科系老师完成学院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。

学科系副主任

协助学科系主任实施相关工作

3．中心实验室、实验管理办公室负责人

中心实验室/实验管理办公室主任

（1）主持中心实验室日常工作。

（2）做好实验室资产管理工作。

（3）负责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，定期对相关师生开展

安全培训，做好实验室安全自查和督查工作。

（4）协调实验室建设工作，积极开展实验室建设项目

的申报和研究工作。

（5）落实学校职能部门的相关政策和规定，配合学校

相关职能部门做好实验室相关统计数据的报送工作。

（6）负责安排外来人员参观实验室。

（7）负责相关工作的过程监控和学院考核工作。

（8）负责学院交办的各项工作。

中心实验室、实验管理办公室副主任

协助主任做好相关工作。



7

4．管理办公室负责人

党政办主任

（1）主持党政办日常工作，负责人员调配和综合协调

工作。

（2）负责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工作，做好院领导的决

策参考工作。

（3）负责教职工岗位聘任、考核和绩效工资工作。

（4）负责学院各类会议安排和接待工作。

（5）协调做好人事、财务、后勤、环境保洁和基建修

缮工作。

（6）负责学院各类规章制度制订和综合文字工作。

（7）负责相关工作的过程监控和学院考核工作。

（8）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。

教学办主任

（1）主持教学办日常工作，做好人员调配和综合协调

工作。

（2）负责本科阶段中外学生基础、临床阶段教学工作

的统筹、协调和安排。

（3）负责制定本科生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。

（4）负责协调各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相关工作。

（5）负责协调新专业申报、专业建设、中外合作办学

和教学评估等工作。

（6）做好各类学科竞赛的组织工作，争取奖项级别和

数量的突破。

（7）做好相关工作的过程监控和年终考核工作。

（8）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。

科研办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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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主持科研办日常工作，做好人员调配和综合协调

工作。

（2）落实学校科技处、地方服务合作处以及研究生院

的相关政策和工作要求，做好科研、学科、研究生教育和服

务地方等方面工作的数据统计和上报工作。

（3）负责科技项目、创新团队、科技统计、科技信息

管理。

（4）负责地方合作、科技成果、科技平台、学术交流、

科技档案、科技宣传工作。

（5）负责组织研究生招生、中期检查、毕业审核等工

作。

（6）负责组织学科建设和检查、考核工作。

（7）做好相关工作的过程监控和年终考核工作。

（8）完成学院交办的各项工作。

学工办/研工办主任

（1）主持学工办/研工办工作，做好人员调配和综合协

调工作。

（2）负责学生工作制度建设、工作计划制定等。

评定等工作。

（3）负责班主任、本科生导师制工作。

（4）负责各类学生心理健康、安全稳定和就业工作。

（5）协调做好学生党建、学生各类奖学金和非学因素。

（6）协调做好招生宣传和学生科研、学科竞赛、团学、

军训、保险、文明寝室建设等相关工作。

（7）做好相关工作的过程监控和年终考核工作。

（8）完成学院交办的各项工作。

继教办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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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主持继教办日常工作，做好人员调配和综合协调

工作。

（2）负责项目拓展和项目的组织实施等工作。

（3）负责成教教学计划制定、教师聘请、课表制定、

教学过程管理等。

（4）负责大型考试考点建设和整体考试流程安排。

（5）负责远程教育各项工作。

（6）做好相关工作的过程监控和年终考核工作。

（7）完成学院交办的各项工作。

本方案经学院 2016 年 9 月 30 日第 17 次党政联席会议

审定，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实行。凡以前学院规定与本方

案相抵触的，按本方案执行，由医学院岗位聘任工作小组负

责解释。

附件：医学院中层干部应聘表（适用于基层学术组织、各学

科系、实验室、办公室负责人）

中共宁波大学医学院委员会 宁波大学医学院

2016 年 9 月 30 日

抄送：党委组织部。

宁波大学医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6 年 10 月 8 日印发


